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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稽查借助中介机构
审计力量

税务服务

国际贸易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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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量有了前
所未有的增长。 

拥有约48000名官员的中国海关正面临着多重的且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工
作，包括贯彻执行海关法律法规、促进合法贸易便利化。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7年里中国海关的征税目标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海关所征收的税
收（包括关税、消费税和进口增值税）占政府税收总量的23%。

自从2006年以来，为了贯彻执行海关法并保证实现征税目标，海关开始引
入中介机构，如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协助海关稽查。

海关已经在多个城市与相关的中介机构就协助海关稽查进行了正式的座
谈。

普华永道亦参与了数次这样的会议。海关将拟订一份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单，参与对从事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企业的审计。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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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段试行的实际经验，对于中介机构协助海关稽查的基本原则
总结如下：

海关挑选、审核并认可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标准包括会计师事• 
务所的规模、资质、费用估计、营业范围以及在政府的信誉等信息。

海关将为选定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培训• 

海关确定需要进行进出口业务稽查的企业。• 

海关将从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中，选取任意一所认可的会计师事• 
务所来协助海关稽查。被选中的会计师事务所有权选择接受或者拒绝
海关的要求。

参与协助海关稽查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将视情况由海关承担，或由• 
被审查的企业承担，或者双方共同承担。

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审查时，通常需要在被审查的企业进行数日的现• 
场审核工作，然后将审查结果以报告形式递交给当地主管海关。

当地主管海关与企业共同完成进一步的核查并确认审查结果。当地主• 
管海关将与企业直接讨论审查中所发现的不符合海关规定的问题，并
评估涉及的税款、缓税利息、罚金以及采取怎样的纠正措施。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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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最近发布内部通知（[2008]181号文），确定5个海关（天津、上
海、青岛、武汉和广州）开展试点工作。在试行阶段，中介机构可提供以
下三种类型的服务： 

中介机构全部或部分参与审计企业进出口业务，在被审查公司开展审• 
查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介机构是由海关委托，海关承担审计费
用。相应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应该提交给海关。

海关要求中介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介机构是由海关• 
聘请，海关承担其费用。(a) 和(b)的区别在于，在(b)的情况下中介机构
提供“台后”审计服务，也就是说中介机构在海关稽查中不与被稽查
企业直接接触。

经海关同意，被审查企业可委托中介机构提供审计服务，协助答复海• 
关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审计费用由企业承担。

      此方式包括以下3种情况：

AA类企业向海关提供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海关在稽查中可参考1. 
使用；

若非AA类企业的被海关稽查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同意企业委托2. 
会计师事务所，对稽查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进行自我审查，出具
审计报告并向海关提供；另外

如在接到海关稽查通知书前，被海关稽查企业已委托会计师事务3. 
所进行自我审查，企业可以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提供
给海关参考。

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海关可以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查报告/
结果，海关可以立即结案而无需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工作。

同时，该文也介绍了聘请外部审计资源的机制：

为了审核、认定全国范围和各海关关区适用的合格会计师事务所，海• 
关总署将拟订全国适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推荐名单；当地海关也可制定
本关区适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推荐名单。

定期更新合格会计师事务所名单，淘汰推荐名单中的资质出现问题或• 
不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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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展 ——

海关总署[2008]181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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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协助海关稽查的试点工作已经进行了约2年。根据我们的了解，
目前仍有以下问题尚待解决：

1.中介机构服务费用的支付方     
确定标准和具体的支付方式？

2.海关稽查的权力可否延伸到
海关外部的独立中介机构？

另外，我们最近了解到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核查部门成功获得预算经费。

显然，在上述两个问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之前，海关很难推广目前
的试点并使其成为制度性操作。虽然海关已获得资金支持中介机构对加工
贸易企业进行海关稽查，但由于费用预算的限制，这些中介机构只能进行
有限的海关核查工作。

但我们依然希望海关的其他部门，如稽查部门等，能向国家申请特别经费
委托外部中介机构进行海关业务稽查。

无论从何处取得经费，我们希望当地主管海关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继续进
行这种新模式的海关稽查方法的试点。在现阶段，收费较低的中介机构有
可能受到海关聘请协助海关稽查。

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预计海关总署可能公布更全面的关于中介机
构协助海关稽查的法规和操作细则。

如果企业是由中介机构协助海关审查，企业也应以对待通常的由海关官员
进行的稽查的方式来回应。企业应有相应的标准操作流程，并对管理层员
工进行专项培训从而使海关稽查能顺利进行和完成。

为了管理进出口业务合规性，企业应该落实一套常规的自我核查程序，积
极主动核查进出口业务相关操作，保证企业的规范性并采取必要的整改措
施。根据不同的情况，可向海关进行主动报告。

待解决事项

未来展望

最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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